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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99－603）  

府法訴字第 0990107491號 

訴  願  人：○○○ 

            地址： 

訴願代理人：○○○ 

      地址：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訴願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 年 3 月 26 日

鹿鎮民字第 0990004686 號函及 99 年 4 月 15 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6275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原處分機關 99 年 3 月 26 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4686 號函部

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

處分；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案外人（即出租人）○○○所有坐落本縣○○鎮○○段 2995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耕地），由訴願人○○○所承租，雙方訂立私

有耕地三七五租約，租約書字號為鹿海字第 77 號，租期至 97 年

12 月 31 日屆滿。98 年間，訴願人申請續租，出租人○○○亦以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回系爭耕地，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結

果，因出租人並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款之情形，與同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定相符，爰核定准予出租

人收回自耕，報府備查後，並以 98 年 6 月 29 日鹿鎮民字第

0980010764 號函通知出租人及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

案經本府 98年 11月 10日府法訴字第 0980181721號訴願決定書，

以原處分機關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43 條規定，查證審酌

訪談紀錄所述因風災之故，收入為 0 等情事，而逕以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最近公布 96 年度有工作能力人全年基本收入 198，720 元

做為訴願人當年度收入，且未論述心證形成之原因等理由，訴願

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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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仍認為出租人並無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款之情形，與同條例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相符，核定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報府備查後，

並以 99年 3月 26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4686號函通知出租人及訴

願人，另以 99年 4月 15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6275號函通知鹿港

地政事務所塗銷三七五租約註記，且副知本府及出租人與訴願

人。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出租耕地，其規定

「收回後應為自耕」，但出租人長期居住○○縣，並未從

事農耕工作，更無收回自耕之事實，○○鎮公所不查，

卻決定准予出租人收回出租耕地自耕，顯不符法令。 

（二） 出租人長期居住○○縣，雖有臨近地段之自耕地，但仍

未自任耕作，顯然不符合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

由，收回耕地自耕之要件。 

（三） ○○鎮公所 99年 3月 26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4686號函

決定租約終止案既有違法，其後續依據該函所決定之 99

年 4月 15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6275號函，通知鹿港地

政事務所塗銷三七五租約註記案，當然應予撤銷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本案因出租人○○○先生申請收回，本所依訴願人所檢

附之相關資料核算 96年全年生活費用收入大於支出，並

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之情形，出

租人得收回自耕。 

（二） 本案依○○縣政府 98年 6月 1日府地權字第 0980125291

號函說明二，未滿 65歲者，所得資料未列「薪資」項目，

需要以基本工資核算。另依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縣分局 99 年 2 月 10 日中區國稅彰縣三字第

0990005131號函查證資料，訴願人為公司負責人，屬有

工作能力者，合於彰化縣政府函示需以基本工資核算，

經精算訴願人 96年度生活收入仍大於支出，足以維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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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無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

定。 

（三） 本案依照內政部及彰化縣政府所發布之「私有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程序辦理，於出租人補

償承租人，辦理法院提存，經彰化縣政府 99 年 4 月 12

日府地權字第 0990084218 號函同意備查塗銷三七五註

記云云。 

理 由 

一、 有關原處分機關 99年 3月 26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4686號函

部分 

（一）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

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

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

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

耕，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次按內政部 97 年 8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4366 號

函訂之「私有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

六、辦理程序及作業方法（三）審查 6（1）處理原則 A

丁規定：「A、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承租人申請續訂

租約之處理：丁、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且

無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情形之一者，

准予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

受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限制。」及（2）審核標準

ABCEFH規定：「A、……又同條項第 3款所稱『出租人

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係指租

約期滿前 1年（即民國 96年）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

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扣除出租人

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後，不足以支付承租人本人

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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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B、出、承租人生活費用審核標準如下：甲：出、

承租人生活費用，以租約期滿前 1年（即民國 96年），

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

活費用為準……並應由當事人提供該租約期滿前 1 年

（即民國 96年）年底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資佐

證同戶情形。乙、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準用內政部、

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所分別公告之 96 年度臺灣

省、臺北市及高雄市最低生活費，核計其生活費用（按

臺灣省 9，509元/月……。）。丁、勞工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之支出費用，應予加計。C、出、承租人收益審

核標準如下：甲、出、承租人之收益，以租約期滿前 1

年（即民國 96年），出、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

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額為準。……。乙、……出、

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或其同一戶內直系血親如無固定

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其收益之認定，得以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最近 1次公布之基本工資新臺幣 17，280元/

月（註：……96 年 7 月 1 日生效；至於 96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15，840元/月）核計基本

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參

考社會救助法第 5-3 條規定，指 16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而無下列情形之一者……。E、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出租人能自任耕作之認定，得由申請人自行

切結為之……。F、出租人依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2項規

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

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者，其自耕地之認定，應以出

租人所有者為限。而所稱『鄰近地段』，係指出租人要

求收回之出租耕地與自耕地之距離未超過 15公里，且

均必須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 11款之規定：『耕

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H、審核出、

承租人收益、支出之各種資料，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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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彙整填載於『96 年全年收支明細表』計算出收支相

減後之數據，俾利審認。該數據如為正數，表示足以維

持一家生活；如為負數，表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 

（二）卷查出租人於 98年間，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申請

收回系爭耕地時，檢附系爭耕地鄰近地段之本縣○○鎮

○○段 404 地號耕地土地登記謄本及自任耕作切結

書，原處分機關據此認定出租人確能自任耕作，並無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出租人不能

自任耕作」之情事，固非無據。 

（三）次查，訴願人設籍本縣○○鎮○○巷 39號，其子○○

○、○○○、○○○及母親○○○○在同一戶內，其妻

○○○另設籍本縣彰化市○○里○○○路 411號，按內

政部、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所分別公告之 96年度

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最低生活費，臺灣省之最低生

活費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9，509 元，原處分機關

據此採計一人全年生活費用為 114，108 元，6 人合計

為 684，648元，再加計訴願人於今年 7月 21日補送其

全民健康保險費用 22，932元，其母 3，144元及配偶、

子女 10，932元，總計訴願人 96年度全年生活費用為

721，656 元；至於收入部分，依據訴願人所檢具之所

得資料清單，除其營利所得為 72元外，原處分機關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最近公布 96年度 1至 6月之每月基

本工資 15，840元及 7至 12月之每月基本工資 17，280

元，據此採計有工作能力之承租人全年基本收入為

198，720元，再加計其母利息 261，363元、老年津貼

72，000元及配偶薪資 192，000元、利息 6，071元，

總計訴願人 96年度全年收入為 730，226元。準此，核

算承租人收支相減結果，得出正數 8，570元，原處分

機關據此認定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

耕，亦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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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從而，核准出租人收回自耕所為之處分，雖非無

見。 

（四）惟查「私有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

對於出租人能自任耕作之認定，雖規定得由申請人自行

切結為之。然按上開手冊，係內政部對於下屬處理私有

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時，關於出租人申請收回自

耕及承租人申請續租等事宜處理之準則，惟出租人得否

收回自耕，仍應依其是否符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相關

規定之要件判斷之。從而，如承租人對於出租人是否能

自任耕作，仍應依證據認定；換言之，所謂不能自任耕

作，係屬事實認定問題，當承租人對於出租人是否能自

任耕作有所質疑時，原處分機關應依具體事件實質審查

認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8年訴字第 478號判決理由

及內政部 90年 5月 9日台內地字第 9064901號函示意

旨，足資參照。準此觀諸本件訴願人一再指稱出租人長

期居住○○縣，並未從事農耕工作，更無收回自耕之事

實，自不能自任耕作，而原處分機關竟未依據行政程序

法第一章第六節「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相關規定，實質

調查出租人是否有「能自任耕作」之事實，僅以出租人

所出具之自任耕作切結書認定其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之情

事，殊嫌率斷。 

（五）再查，依據原處分機關訴願答辯書及所檢附之財政部臺

灣省中區國稅局彰化縣分局 99年 2月 10日中區國稅彰

縣三字第 0990005131號函與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營業登

記資料公示查詢等資料，可知訴願人獨資經營「○○企

業社」，即非前揭「私有出租耕地 97年底租約期滿處

理工作手冊」所載之「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

故原處分機關未向訴願人查證 96年度營利所得，或依

稅捐稽徵法第 33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及財政部 67年 2

月 2日台財稅第 30810號函，報經財政部核定查詢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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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96年度之實際所得收入，竟依據該工作手冊所規定

「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採計有工作能力人

全年基本收入 198，720元為訴願人 96年度全年基本收

入，核屬有誤，從而認定訴願人 96年度收入大於支出，

出租人並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條第 1項第 3款

之情形，殊值商榷。準此，原處分機關認定出租人以擴

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自耕，並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第 19條第 1款及第 3款之情形，准予出租人收回自

耕之處分，尚有可議，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

於 2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二、 有關原處分機關 99年 4月 15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6275號函

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

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3 條第 1 項

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及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

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

願救濟範圍內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經查，訴願人所不服原處分機關 99 年 4 月 15 日鹿鎮

民字第 0990006275號函，其內容係原處分機關依據本

府 99年 4月 12日府地權字第 0990084218號函，檢送

本鎮 97年底私有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申請收回自耕租約終止登記申請書及清冊一

式，請本縣○○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三七五租約註記。

核此函文性質，係為依上級機關指示而為後續行政行

為之意思表示，非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自與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所稱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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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有間，揆諸首揭規定，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

尚非法之所許，自應不予受理。 

   （三）另原處分機關 99年 4月 15日鹿鎮民字第 0990006275

號函係因該機關99年3月26日鹿鎮民字第0990004686

號函准予出租人收回自耕所為之「塗銷三七五租約註

記」通知，惟查原處分機關 99 年 3 月 26 日鹿鎮民字

第 0990004686號函所為處分經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則本函即失所附

麗，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有理由，部分為不合法，爰依訴

願法第 81條及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瑞濱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李仁淼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黃鴻隆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蔡和昌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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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